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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難與海外歷險經驗

一一以蔡廷蘭漂流越南為中心*

湯熙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因為海流及氣象之影響，往返海峽兩岸的船隻中，船難事件時有所聞，人

員及船隻的損害，每每讓人扼腕。這一些遭遇海難的船隻，受潮流及風力影響，

除了向北方漂流外，往往向南中國海地區漂流，船隻停泊地點以廣東和越南為

主，船隻以清代水師船居多。漂流到越南之間臺船隻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莫

過於澎湖人蔡廷蘭(I801~1859)搭乘的民船遇難事件。道光 15 年 (1835 年，越

南明命 16 年)秋季，蔡廷蘭自福建金門搭船返臺時，船隻不慎漂流到越南之海

邊。在越南官府的協助下，蔡廷藺安全返回澎湖，爾後並撰寫〈海南雜著〉一

書，敘述他所遭遇之海難過程，及其與越南官員和華人間之接觸和觀感。

以中國為中心之朝貢體系 (tributary system) ，為建構中國與環東亞水域
之周邊(及中亞地區)國家關係之基礎，包括雙方的政治、外交及貿易往來等，

一向為學術界所重視的議題。在朝貢體系下，探討「宗藩」所形構之中、外關

係，往往聚焦於貿易與外交和商務人員的訪問、漂流人的遣返等。後者如藩屬

圍之船隻及人員，在遭遇海難漂流到中國後，做為宗主國的清政府提供救助與

照顧，再透過與藩屬國賀易的船運機制遣送海難人員返回原屑地。雖然接受救

助之藩屬國人員僅為基層人員，例如漁戶及從事沿岸航運者，惟亦可以透過藩

屬國人民的遣返體系，檢視及充實「宗藩」關係之內涵。然而，就海難人員的

救助而言，並非僅中國單向的救助，而是雙向的互助，除了清朝照顧藩屬國之

官員與人民外，亦包括藩屬國對待漂流到該國境內之華人，例如漂流越南之福

*本文部份內容曾於 2008 年是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討論會中，以「海難與海外歷

險經驗:以清代臺、間往返船隻漂流越南為中心」報告，感謝與會人員的指正。作者亦特別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修正意見，惟文責由作者自負。此外，本文通過出版審查之

時間，係於本人於民國 98 年 5 月 1 日授命接任本刊執行編輯之前，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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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及臺灣船隻及人員等，本文以蔡廷蘭搭乘船隻漂流到越南為例，評析越南所

實施之海難救助之意義及功能，並分析清朝官員對越南官府提供海難救助的態

度。

關鍵宇:蔡廷蘭、朝貢體桑、越南、海難救助、難氏遣返

壹、前言

往返福建與臺灣之間之船隻，在海流及颱風或暴風等之影響下，船難事

件時常發生，造成人員及船隻的損害。除了沉沒或遭受海盜襲擊外，發生海

難的船隻，其漂流的方向，以朝臺灣南邊的海域方向者居多1 (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編) , 1994: 340 、 350 、 388) ，進入南中國海(以下簡稱南海)內。

這一些漂流的船隻中，未沉沒者，停泊地點以廣東、越南及馬尼拉2 (方真真、

方淑如(譯註) , 2006: 50 、 58) 等地為主。在漂流到越南之船隻中，為人所

熟知的海難事件，莫過於澎湖人蔡廷蘭(生於嘉慶 6 年~咸豐 9 年， 1801 

'"'-' 1859) 的海難歷險。

道光 15 年(1835 年，越南明命 16 年) 10 月 2 日，蔡廷蘭自福建金門搭

船返臺時，所搭乘的船隻漂流到越南，在越南官府的協助下，安全地返回澎

湖;蔡廷蘭撰述了〈海南雜著〉一書，自述他個人特殊的海難遭遇，及他在

越南之所見所聞3 (蔡主賓 '2008 ;高啟進， 1999: 27-64) ;越南官方的史籍，

亦留下了有關蔡廷蘭的船難事件記載4 (蔡廷蘭 '1959 ;不著編者 '1971: 36 ; 

陳益源， 2006: 7) 。華人於海上活動之時問甚早，經歷海難事故者亦不乏人，

惟對海難經歷及異國旅居經驗之記錄，留存於後世者並不多見5 (章異， 1985: 

167-170) 。長期接受儒家思想薰陶與影響的蔡廷蘭，由於海難事故的因緣際

l 臺灣的船隻也有漂流到琉球者，其中包括原住民的船隻。

2 如 1672 年 12 月 31 日，一艘自廈門開往大員之削椒，航行途中遇到暴風，被吹到馬尼拉等。

3 蔡廷蘭於道光 24 年(1844 年)獲得進士，為澎湖第一位進士，被稱為「開澎進士」。

4 越南史書的記載中，為了避開與越南嘉隆皇帝之母的諱名蘭字相同，合稱「廷蘭j 與其字「香

祖J; í香租」為蔡廷蘭的字，係蔡廷蘭的老師周凱所取。

5 例如東晉時期，為求佛法而西行的法顯，在返回中國的航行途中，船隻遭受風浪的侵襲，發

生漏水與迷航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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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有機會對越南官員與在越南華人的生活等進行一次參與式的觀察(高

啟進等， 2005: 9-122 ;林薯， 1995: 13一20) ，毋寧為探討海難及越南等相關議

題的重要素材。

荷蘭、西班牙與明鄭時期，透過航運及貿易途徑，臺灣與越南間建立了

來往之關係。(曹永和， 2000: 273一324 ;鄭瑞明 '1986: 57-108) 。至清代，臺

灣與越南之往來形同終止，海難成為臺灣與越南聯結的偶然因素，例如臺灣

的船隻及人員漂到越南，形成一種以海難互救之關係架構6 (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編) , 1966 ;洪安全(編) , 1995: 3817-3820) 。

透過船隻的移動，以貿易與移民、海難等方式， 7 穿過地域空問的限制、

跨越認知的界域，觀察異地或不同族群的生活等，應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在東亞水域中，船難發生及處理之相關問題，向為日本及琉球等學界所關心。

臺灣位於東亞航運路線的重要位置，海難事件發生之次數不可謂之不多，過

去的研究與關心的議題，較偏重於漂流到臺灣附近海域的外國籍船隻。而往

返於臺灣與福建之華人船隻，遭遇海難的船隻漂流在外地，如中國東南水域

及外國沿海之探討則有所不足8 (孫宏年， 2001: 69一79 ;湯熙勇、陳怡君(主

編) , 2007 ;黃衡五， 1956: 78-85 ;楊麗祝、劉靜貞， 1989: 279-307) 。

以中國為中心之朝貢體系 (tributary system) ，為建構中國與環東亞水

域之周邊(及中亞地區)國家關係之基礎，包括雙方的政治、外交及質易往

來等，向為學術界所重視的議題。在朝貢體系下，探討「宗藩J 關係下之中、

外關係，往往眾焦於貿易與外交、商務人員的訪問等。(John King Fairbank, 

1953; Fairbank, John K. and Ssu-yü Teng, 1942: 129-149; James L. 

Hevia, 1995 ;潰下武志(著) ，朱蔭貴、歐陽菲(譯) '1999) 至於藩屬國之

船隻及人員，在遭遇海難漂流到中國後，身為宗主國的清政府提供救助，並

透過朝貴國貿易的船隻遣送被救助之人員，可視為中、外藩屬關係的延伸。

雖然接受救助之「藩j 國人員以基層為主，例如漁民及從事沿岸一帶之航運

6 康熙 56 年(1717)安南國陳大學士及其眷屬俱獲救於澎湖。

7 除了前面所提之法顯求佛法外，在明代時期，有被優寇送往日本的華男與華女等。

8 在「內閣大庫檔案J 等檔案中，留下了臺灣附近海域沉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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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代表性有所侷限，惟亦可以在朝貢體系下，檢視「宗藩J 關係內酒之

多元性。就海難船及人員的救助而言，並非僅中國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即

除了清朝照顧朝貢國之遭遇海難之官員與人民外，亦包括藩屬對待漂流到該

國境內之華人的方法。例如越南為清朝之藩屬國，越南對待漂流至其海境之

華籍船隻及人員其態度及方法，如蔡廷蘭在其著述中所說， I皆加體焉J (蔡

廷蘭， 1959: 34) 。

本文的目的，探討因海難而漂流到越南之閩臺船隻及人員，他們在異域

的生活與越南官員互動之情形，越南所提供之海難救助，並分析越南在建構

東亞海域整體海難救助方法中的角色與功能。在蔡廷蘭所認知中，越南是一

個「異域J9 (蔡廷蘭， 1959: 23) ，如何解讀這樣的國度及人民，對一個生活範

圍僅限於閩臺地區者來說，未嘗不是一次挑戰與跨越，亦是值得探討的焦點。

蔡廷蘭歷經海難而平安歸返，以他漂流到越南的經歷，特別是在中英鴉片戰

爭發生之前，中國仍然維持「盛世J 地位，記錄他對越南官員與華人所做的

觀察。對於蔡廷蘭的〈海南雜著〉的評介，不乏持肯定者，惟亦有認為蔡廷

蘭著舉於越南宮員接待部份偏多，敘述社會風土之內容不足(張秀民， 1992: 

154) ，這樣的觀點似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本文所指的閩臺(澎湖)的船隻，包括由臺灣南北各港口出航的船隻，

及自福建各港口出航至臺灣之船隻10 (陳國棟， 1991: 61-63) 。在名稱上，越

南原稱安南，至嘉慶 8 年 (1803) 方改稱，故以越南包括不同時期之越南;

在資料參考方面，以清朝及越南史料、蔡廷蘭的著作等為主11(陳益源， 2006: 

84-85 、 129-177) 。

9 蔡廷蘭被越南官員護送至中越交接處「南關J (越南稱為「油村隘J) 時，他的感想為「自

是，出異域而入中土矣」。

10 來往廈門與臺灣的船隻，屬於「商船」類別，以經營中國沿海貿易為主;此外， I洋船」則

以外國為主要的貿易對象，例如南洋一帶。

11 道光 17 年(1837) , <海南雜著〉即已有刻印本刊海南雜著〉有二種版本，本文以臺灣銀

行經濟研究室出版之〈海南雜著〉為主，並核對越南所藏〈海南雜著〉手抄本，後者在越

南漢喃研究院中發現，惟其確切手抄的時間卻不可考。〈海南雜著〉之越語轉譯，於 2004 年，

由越南漠喃研究院二位研究人員完成。此外，備有日文譯本(於 1990 年代翻譯)。至於中

國以外地區，蔡廷蘭之〈海南雜著卜於光緒 3 年(1877) ，已有俄文譯本，書名為〈一個

中國人關於安南的記載> ;次年，依據俄文譯本，另譯有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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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漂流越南之間臺船隻及海難經驗

清領臺灣之後，臺灣對外的航運往來，向以中國大陸為主。然在治臺初

期，自臺灣前往日本的船隻，即康熙 23-60 (1684-1722) 年間，在華籍船隻

赴日貿易中，仍佔居一個特殊的地位。(鄭瑞明， 2004: 43-87) 至於臺灣與南

海周邊的國家，如越南等，自清治臺灣以後，已無船隻往返，兩地之質易及

人員往來遂被中止，已不復如荷蘭、鄭氏時期之繁榮，僅存臺灣與越南間漂

流之零星接觸，獲救的海難人員，在清朝所建構之東亞海難船隻及人員救助

的體系下，接受官方的照顧與遣送，維持一個海難船隻及人員協助之關係(湯

熙勇， 2006) 。

←)渡航安全問題

清治臺灣時期，以對渡方式維持閩臺間之航運往來，文武官員及駐防官

兵， 12 欲往臺灣任職或轉任，皆需搭船橫渡臺閩間之海域(余光弘， 1998: 48-

49 ;許雪姬'1987: 15-38) 。而運送物資之海商，及前往福建參加科考的士子，

亦依賴船隻往返。船隻航行依賴風力，海象無疑為影響海上航行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方真真， 2007: 125-151 ;王時鼎、謝信良， 1998: 1-13 ;朱瑪瓏，

2000) 。每一次的航行，搭船者均體認到海洋對船隻，具有不確定性的威脅(廖

振富， 2006: 193-213) ，在船隻出航前，除了做好各種充份的準備，如收集有

關航行的資訊等13 (陳侃， 1970: 11) ，相關的宗教祭把活動亦不可少14 (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 2003: 121-122) 。

12 自清康熙 22 年(1683) 納臺灣入版圖後，為避免臺灣再度被反清勢力所控制，駐防軍人的

來源，由閩粵兩省軍中抽調，每三年輪替，因而稱為班兵。

l3例如雖琉球與福建往來密切，然出使琉球者，為求航行的安全，仍向熟悉造船及航行等事

務的福建老船夫請益及仰賴琉球人的協助等。

14 例如由於福建等配載班兵的船隻時常發生海難事故，造成官民莫大的損失，嘉慶帝指責此

與地方官員對天后「平日不能虔誠供奉以致J '要求在天后本籍沿海各廟宇，每處十娃香，

虔心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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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往返於慶門、澎湖或臺灣之間，經過寬廣的海峽和所謂的「臺澎海

道J '依據渡航者的描述， r海水深碧，初渡紅水溝，再渡黑水溝。紅溝色赤

而夷，黑溝色墨而險，溝廣百里;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J '海中復有暗礁

帶來的威脅(井田麟鹿， 1911: 20) 。每當船隻橫渡此海域時， r間畏颺風，又

畏無風。大海無槽搖樟撥之理，千里、萬里抵藉一帆風力;端流迅駛，倘順

流而南，則不知所之矣J (周凱， 1961a: 137) 。船隻航行於臺灣與福建之間，

臺灣道臺姚瑩體認其中的艱難，曾去:

「有兩船同時間駕，一船先到，一船遲至數月者。有數船同闕，眾船

皆到，一船漂無下落者。即如現在委員王豫成，船漂粵東，王鼎成

身邊淹沒，淡水車'IJ丞四船赴任，兩船遭風淹斃，幕友、家丁、舵水

數十人涉海之難。此其明證。 J (姚瑩， 1960: 120) 

又如乾隆 20 (1755) 年 10 月，津州鎮標外委把總沈神郎率領駐防臺灣之

戌滿班兵的人，搭載澎湖戰船，穿越臺灣海峽，回返廈門之途中，船隻不幸

被風吹至越南。根據沈神郎之回憶:

「放洋當晚遇風，初七日，折去施舵，至二十九夜，飄到安南國洋面，

沖礁擊碎，寸板無存，卉兵盡溺水，中途遇番能援救， ......0 J (洪

安全(編) , 2003a: 413) 

蔡廷蘭搭乘之船隻，由金門駛往臺灣時，在經過「橫洋J (臺灣海峽)時，

不慎漂往「弱水之東J '即噶瑪蘭人所稱「萬水朝東J 之海域自(陳淑均， 1963: 

215) 。船隻失事之原因，與船主及掌舵人員的經驗及技術有密切關係16 (臺灣

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62: 6-7) ;蔡廷蘭所乘之船隻，不幸發生事故，依

15 據傳有聞船漂到弱水之東，經過 20 年才返回中國。

16 如船上設立火長，他的職責為負責更漏之計算及針路之掌握，如果船隻發生海難， I皆由火

長不精，錯認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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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蔡廷蘭的說法，即因船主對海上氣象變化判斷有誤17 (蔡廷蘭， 1959: 1)。

從下表 1 中可知，漂流到越南的閩臺船隻之時間，以在 10 月發生的頻率較

高，此與臺灣附近海域進入東北季風氣候有關。

船隻依靠風帆行駛，海上的氣候與海流的變化莫測，雖可憑藉經驗與航

海指南之引導，實非航海人員所能預知和掌控的。正如薛紹元所述，臺灣海

域上，每年的颺風雖在 7 、 8 月間，但是， I海上風濤實難例定，惟當隨時審

視雲曰氣色J '此外， I雖連舟宗並發，而入港之先後難齊，且或同時遭風攸

變，而此順彼逆，禍福不同者有數存J (薛紹元， 1961: 39) 。航行於閩臺間之

船隻，發生船難事件後，除了沉沒者外，其漂流的方向，除了往北方的琉球

等漂流18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07a: 372-374) ，或隨海流南下

至廣東及越南等地。

仁)漂流越南之間臺船隻

自臺灣前往越南，可分為海、陸路並行，與海路等二個途徑。前者必須

先搭船隻越過海峽，經由福建穿越廣東或廣西，方能抵達越南邊境;若以海

路前往，船隻需進入南海，沿著福建及廣東之海岸線，亦可抵達越南。雖然，

清治時期，並無明文規定禁止華籍船隻前往越南，惟並無發現有船隻白臺灣

經福建轉往越南之記錄。至於因為遭遇海難，船隻被颺風或海流吹到越南，

則是較為特殊的現象。

由於船隻航行安全有虞，造成人員的損傷及船隻的沉沒等海難事件，其

中最受清廷關心的，莫過於駐防臺灣班兵定例更換及班兵f奉告自之存放問題。

所謂駐防臺灣班兵定例更換，每三年一換，即自福建水師提標及金門等兵營

內挑選，分年輪流派撥駐防臺灣及澎湖。(李侍堯，乾隆 52 年 5 月 7 日， 2007: 

223-224) 至於班兵傳齣之存放事宜，依據雍正時期所實施的辦法，駐防地區

17 船隻出海的當天晚上，蔡廷蘭以「滿天星斗，閃爍不定J '曾告知船主有風起的徵兆，勸其

勿將船隻駛出;惟船主見有船隻已經開航，不聽蔡廷蘭之語，仍將船隻駛入大海;最後，

不幸被蔡廷蘭所言中，在大風大浪下，該船在海上失事了。

18 如清道光 4 年(1824) ，福建泉州同安商民呂正等 32 人，搭船至臺灣裝載米糧後，轉往天

津及山東等貿易，返回福建途中，船隻被漂流到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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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官兵薪齣支領與存放，依據離省路程之遠近，或按月或兩月並領等方式

領取，存放於文職官員街門庫房內，逐月再發給官兵，由文官負責發放薪齣。

在臺灣及澎湖，駐防班兵支領與存放偉飾的規定，每年分兩次向福建布政司

庫領取兩季所需，即每年九、十月間，領取冬春雨季;三、四月間，支領夏

秋兩季，分別存放於澎湖通判及臺灣府庫內，再按月發送官兵。無奈自福建

前來臺灣之船隻，受海洋氣候之影響，無法依照既定時程領取與發放，甚者

曾經有超過三個月以上之記錄，臺灣班兵f奉告向方運抵臺灣，班兵因而無法按

時支領薪飾。負責軍務的閩漸官員，最後只得改變運送班兵(奉飾的方式，乾

隆 18 年 (1753) 5 月，建議朝廷實施每年二月一次預領(洪安全(編) '2003a: 

83) ，以減少不必要的困擾。

船隻發生海難後，人員的下落與安危最受勵|囊。除了石沉大海外，幸運

被獲救的人員，對其家人等而言，仍必須等到失事人員安全回返後方可得知，

前後不目隔時間，少者幾個月，多者可達近一年。例如金門鎮把總許寧安與所

管帶官兵等約 150 人，自臺灣搭船回返福建，船隻於嘉慶 19 年 (1814) 10 月

初 6 日遇風漂失，雖經沿海地區之查詢，卻無訊息:直到次年 3 月 8 日，許

寧安等人被越南官員送到廣西太平府後，方知其人員漂流到越南，至其安全

歸凹，其間已近五個月。(洪安全(編) '2005b: 60-62) 又如乾隆 20 年 (1755)

10 月，潭州鎮標外委把總沈神郎率領駐防臺灣之戌滿班兵的人，搭載澎湖戰

船回返慶門時，不幸船隻被風吹至越南;至次年 7 月 7 日，因華商高時記在

越南建造新船完工，欲駕船回返中國時，被安排搭乘高時記的船隻，於 7 月

18 日安抵廈門。(洪安全(編) , 2003a: 408) 

來往福建及臺灣之船隻，遭遇海難後，在潮流的影響下，順勢漂流到南

海，以廣東、越南等沿海一帶居多。在清代的檔案中，自臺灣漂抵越南的船

隻，初步發現有 8 件記錄(表 1) 0 19 這些船難的記錄，以清朝的水師船數自

較多，民問船隻次之;船上人員數，如前述之嘉慶 19 年 10 月，出海之「聞

省水師提標左營成字六號j 船隻上，人員高達 146 名。(洪安全(編) '2005b: 

19 至於未被發現之海難事件，或無資料留存之沉船報告等，均無法估算，因此，實際發生海

難之船隻數目，應高於此 8 件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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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2) 

漂流到越南之船隻之旅客，以駐守臺灣之換防班兵人數為最多，其餘為

商貿人員與參與鄉試者等。清朝官員較關心的，莫過於駐防臺灣的班兵，包

括任滿返回閩省或至臺灣換防之班兵，畢竟他們與臺灣海防安全的維護有

闕，每一次班兵遇海難的訊息，直接間接影響班兵調赴臺灣任職的情緒，因

此，對發生海難的官兵提供撫恤，例如固定的賞金或慰問金，惟此對清朝財

政亦帶來一定的負擔。(洪安全(編) , 1996: 4405 ;孫士話，乾隆 53 年 4 月

19 日， 2007: 43-44) 

在海難事件中，留下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例如乾隆 48 年(1783)

4 月 15 日，臺灣總兵孫猛的母親，自廈門航渡臺灣探親時，海上刮起颺風，

導致船隻下落不明。孫猛思念母親安危，因亟欲尋找母親的下落，無心於工

作，遂向閩斯總督富勒渾申請解任，富勒渾為其孝心所感動，由於船隻往北

方或南下漂流，有可能漂到越南及琉球等圈，奏請清廷具文照會這一些國家，

要求清朝的藩屬國，協助查尋孫猛母親的蹤跡(洪安全(編) '2003b: 599-

600) ，卻未有具體之結果，令人遺憾。然而，清朝此種要求其藩屬國，協助

尋找因海難致失蹤之華人，可能與清朝救助越南人之事例，基於互惠的心理

有關，然亦說明以中國為中心之東亞海域的海難救助制度所具有的功能。(湯

熙勇， 2003) 

但)~.每難經驗的記錄

西方船隻發生事故後，留下了一些海難記錄，清楚的描述船隻發生海難

之經過及船上人員之反應，如 17 世紀後半期，在南海之西班牙及荷蘭船隻

等20 (方真真、方淑如(譯註) , 2006: 50-51 、“一69) ，惟在華籍船隻方面，

留存的海難記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至於官方留存相關之船難記載，內容

相當簡耍，例如嘉慶 19 年 (1814) 10 月 6 日，閩省水師船隻發生海難後，該

船損壞的情形，在廣西太平府知府何元熄的奏文中簡約成該船「在澎湖洋茁

被風風刮斷脆舵旋索漂入越南」等語。(洪安全(編) , 2005b: 61) 在海難文

20 往返於廈門、大員(今之安平)及馬尼拉之船隻，有關船難過程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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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資料有限的情形下，蔡廷蘭之〈海南雜著> '詳細地記錄了他所經歷的海難

過程，及其獲救後在越南之所見所聞，尤其具有其特殊性，因而受到重視。

蔡廷蘭於 1844 年(道光 24 年)考取進士，為澎湖第一位進士，故「開

澎進士j 之稱。(蔡主賓， 2008) 清道光 15 年秋季，蔡廷蘭自廈門搭船返回

澎湖時，船隻遭遇颺風，失去控制，遭此劇變之後，船上人員的情緒顯現不

安。有關船隻及人員的反應，在蔡廷蘭的描述下，讓人有身歷船隻將沈沒的

感覺，其云:

「初，舟人稱西北有黑雲數片，俄而東南四布，馳驟若奔馬，

轉瞬狂飆迅發，海水沸騰，舟傾側欲覆。余身在艙內，左右旋轉，

不容坐臥。....

移時，媽祖旗飄動，風轉東北，叫嘯怒撓，旬嗜澎拜，飛沫漫

空，淋作雨下，濕人作雨下，濕人頂撞，毛骨生寒，取相枕無顏色，

忽然一聲巨浪，抵船頭如崩崖墜石，舟沒入水，半瞬始起，檻蓋蓋

木板皆 i芋，水傾盒瀉艙底矣。余淹仆，自分必死，家弟手一繩，泣

令束腰間，強扶拔出船上，俯伏告天之命。舟人悉敬喝大慟 o J (蔡

廷蘭， 1959: 2) 

對於具有海上活動經驗的蔡廷蘭來說，航行於臺灣與福建之間，似乎無

甚特別之處;然而，這一段海難的歷程，從蔡廷蘭的回憶中可知，實為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畢竟是攸關生命之大事。蔡廷蘭說:

「念家住澎湖大海中，自幼涉滄漠，於今數十度往返，俱)1頂帆

安穩無恐怖;間有風波，亦尋常事，未若茲之艱險備歷、萬死一生

也。 J (蔡廷蘭， 1959: 4) 

當面臨人力無法抵抗及死亡之壓力時，往往將生死託付於冥冥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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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21 (姚瑩， 1960: 120) ，蔡廷蘭的反應亦是如此。他說:

「余自問區區一介，無所短長，雖忠信蔥忱亦頗自持，而際此

顛危險難，胡能不怖?心悴悴然，展念老母，終焉不孝，尚敢自望

生全，亦聽命於天已爾。 J (蔡廷蘭， 1959: 4) 

參、越南對海難船隻與人員之安置及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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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與中國之間，兼有海洋及陸地相鄰。處理漂流至越南海防管轄海域

內之華籍船隻之方法，包括海防安全檢查等，在蔡廷蘭船隻抵達之前，越南

宮府已有其方法與措施，蔡廷蘭卻無意願接受越南官府既定之安排，另作選

擇，有關蔡廷蘭違反常例，而越南官府處理華籍海難人員及船隻的方法，以

及對蔡廷蘭之要求的回應等，分述於下:

(寸越南史書記錄之海難事件

越南史書中，登錄漂流到越南之華籍船隻數，清代至少有 30 件以上，以

廣東的船隻為主，然對於前述(表1)所載之間臺船隻失事紀錄有所不足。在

〈大南實錄正編第二紀〉中，簡要地登錄了二件，其中一件即為蔡廷蘭的船隻，

並將蔡廷蘭記載為「蔡廷香」。相關記載如下:

1. r清差船黃道泰往運官呆于臺灣府名，因風漂泊河偉洋分，嘉定

城臣以聞令，按風難例腺給...... J (不著編者， 1971: 13) 

2. r清福建商船一艘，往商臺灣府，因風漂泊于廣義洋分，省臣照

風難倒給與錢米，以開船內有搭客凜生蔡廷香...... J (不著編者，

1971: 36) 

21 姚瑩於道光 21 年，從臺灣搭船返回廈門之航行途中，船隻被吹到廣東惠來，會言 I我艘

如一葉，上下不自制。舟子散髮呼，坐客昏如醉。嘔吐苦萬狀，魂驚膽欲碎。皆拼葬魚腹，

誰復謀生意。我眠眛昏且，屈伸擁一被。漸覺狂風輕，山色橫空翠。不知地何許，且喜舟

前峙。捨舟競奔岸，相聚如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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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每難人民的檢查

對越南官府而言，遭遇海難的船隻，由於並非經由即定的程序申請進入

越南，即使為「宗主圓J 所屬之華籍船隻，仍需接受越南官方的查核。對於

漂流到越南海境之船隻，越南海防官員進行至驗的過程及方式，雖然有為數

眾多的廣東船隻漂流事件，卻未留下相關的記錄，無法知悉，而蔡廷蘭的著

述，卻留下了越南海防人員的檢查方式及過程。基本上，越南官方對海難人

員檢查，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檢查人員及其重點分述於下。

1.第一階段的查核

蔡廷蘭等人所搭乘之船隻漂抵越南後，隨即有一艘越南的船隻駛來，有

二位負責防訊之官員，外觀「皆烏緝網纏頭，穿窄袖黑衣，紅綾榜，赤兩腳J ' 
在一名「通言」沈亮的陪同下，登上了蔡廷蘭所搭乘之船隻。所謂「通言J ' 
即是傳譯人員，沈亮之原籍為詔安，為越南華人。沈亮告訴蔡廷蘭等人，他

們是駐守廣義省思義府菜芹訊的官員，得知有一艘華籍之海難船隻，因而前

來查驗。

二位海防官員和沈亮登上船，至船上各艙內進行查核船上的物品後，要

求船主提供「失水狀J '即由船主提供海難發生的經過及人員傷亡情況等之書

面說明， 22 檢查人員據此研判船隻進入越南的原因和動機，並檢查船隻是否

仍具有行駛的能力，再將牌照一併取走;臨走時，告知船主，次日將船隻駛

入港內，同時要準備禮品，置放於銅盤上，以跪進方式呈上(稱為貢銅盤)。

次日，在水面上，有數十艘漁艇駛來，靠近船邊後，只見沈亮俐落地率

領數人登上船，拔去船糙，再用繩索將各漁艇與蔡廷蘭之船隻船首繫緊，由

漁艇慢慢地將船隻拖往港內的方向。在拖運時，漁艇上之人員一齊大聲唱歌，

近黃昏之際，船隻方被拖抵岸邊。岸上為防訊官員駐守之地，船隻被安置於

訊防官街前，以便就近看管。第三天，船主依據先前防訊官員的吩咐，準備

22 船隻「失水狀J 的書寫，由船主撰寫，或由蔡廷蘭捉刀，以及「失水狀J 的格式及內容，

蔡廷蘭在書中無記載，以致於無法知悉華籍船隻如何處理有關海難失事報告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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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盤，內放薑麵姻及茶等物品，蔡廷蘭又添上筆和墨，偕同沈亮共同前往訊

防官銜拜訪。

2.第二階段的查核

第三天時，有省級官員二人登船進行「覆驗」工作，此二人分別為布政

官和按察宮之書吏。覆驗的步驟及項目，包括對人員及船隻、物品的查核，

前者為按牌照及船上乘客姓名逐一唱名，再進行「累的缸，即由乘客用左手中

指按指紋，並詢問某些問題及登錄於紙上。至於後二項，查驗船中有無「鴉

片姻及軍器」等違禁物品，同時丈量船隻面積及船艙深度，將船中所載物品

名稱及數量造冊登記，以備日後課稅之用，即完成第二階段的查核工作。

3.第三階段的查核

其後，查核之宮員陪同蔡廷蘭與船主上岸，一同前往廣義省城所在地。

由於距離關係，蔡廷蘭與船主登岸後的第一個晚上，被安排夜宿通言沈亮家

中。至省城門外後，蔡廷蘭與船主借住華人林遜(向安人)家中。隔日，入

省城面見廣義省府之布政官與按察官二人，雙方以筆寫方式進行溝通，其內

容包括蔡廷蘭之籍貫、履歷等個人資料及船隻遇難的問題。

蔡廷蘭詳細書寫船隻發生海難之經過，布政官與按察官看完後，為蔡廷

蘭等人之不幸遭遇「點首嘆息」。布政官與按察官召喚來自同安之福建幫長鄭

金安排蔡廷蘭住宿，蔡廷蘭再度進住林遜家中。事實上，林遜是蔡廷蘭進入

廣義省城後方結識。之後，布政官與按察官要求福建幫長鄭金將蔡廷蘭的書

寫重新隱錄，附於奏摺後，一併送到京城呈給越南明命帝閱覽。 23 此外，布

政官與按察官另傳與蔡廷蘭一向前來之船主，以越南官方同意他可在港口出

售船上所載運之貨物。(蔡廷蘭， 1959: 8) 

廣義省布政官與按察官二人與蔡廷蘭對話時，捨棄通信沈亮居中翻譯的

原因，依據蔡廷蘭敘述，因通信沈亮「所識，亦尋常市井語，餘多不語」。也

許蔡廷蘭所說是正確的，即沈亮的口譯程度及能力，僅適合於漁民或船戶等

23 根據蔡廷蘭之說詞，當時之京城位於富春域，距離廣義省城有 7 日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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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水準，對通過科考之階層來說，沈亮之口譯能力上似有所不逮，無法

擔負起傳譯的工作。然而，這亦可能與布政官與按察官有意藉雙方交談及溝

通，瞭解蔡廷蘭之文學造詣及漢字書寫能力。

雙方筆談結束後，廣義省布政官與按察官對蔡廷蘭之文學造詣頗為賞

識，遂進一步的提出要求，即以欣賞為名，希望蔡廷蘭為他們題字，並且隨

即指派書吏送題紙，將欲題字之資料，包括四書藝一、經藝一，和詩及賦各

一，交給蔡廷蘭，並要求於次日完成交稿(蔡延蘭， 1959: 8) ，這的確有些強

人所難，然而，基於禮儀及有求於人的情況下，蔡廷蘭自然不便拖延，然其

亦有意藉此回報越南的協助之情。

c=::)提供救助

從越南史書登錄臺灣船隻失事之紀錄中可知，為照顧漂到越南國境之外

國籍海難船隻及人員，採行所謂「照風難例h 惟具體內容，因資料限制，無

法窺知全貌。道光 15 年，越南官府明定提供遭遇海難船隻人員「各米一方J

(不著編者， 1981: 6) ，此應係沿襲過往之例子來實施。自前述之情形衡量，

布政宮與按察宮二人可以決定救助之標準及內容，茲分為照顧、留置與遣返

等來說明。

1.區分官員與平民

海難人員之救助，以人員與物品分開處理為原則。在人的方面，區分為

官員與平民等二種，前者包括文職與武職，誠如蔡廷蘭所說， r中圈官士遭風

至其地者，皆加禮焉」。以嘉慶 19 年 (1814) 10 月初 6 日，漂流到越南之閩

省水師船人員為例，越南富安鎮宮員移送諒山鎮，再由後者之官員阮文堅將

船上 146 名兵丁和船戶等，移送到中越邊界之隘日，由駐紮廣西太平府寧明

州知州、!宋楷遠及軍方人員查核，再送到太平府進行詢問。至於船上物品方面，

若涉及軍事用品，如船上的砲及火藥等，寄交越南富安鎮官員收藏保管，並

出具收據，交由中國官員一併帶回，其後有無歸還中國，不得而知;至於個

人隨身之錯刀，則隨身攜帶返回中國。(洪安全(編) , 2005b: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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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所安置

對於漂流至越南之華人，越南官府依照實際情形來安排住宿，若船隻損

壞情形不嚴重，華人以居住於船上為原則;如船隻巴損壞，則由越南官府提

供住宿。蔡廷蘭所搭乘之船隻，因可以修復，除了蔡廷蘭外，其餘人員仍留

宿於原船上。

在靠近越南沿海一帶，從事捕漁之華籍漁民，因應海上作業需求，可以

向越南官府申請居留，惟需向越南官府繳納稅金;越南官府藉此管理漁民，

維持海上安寧，亦可以收得稅金，這是一舉兩得的措施。(鄭瑞明， 1976: 32) 

至於遭遇海難者，可以要求越南官府同意其暫留越南，有些華人甚至於被越

南官府留置，其多半具有為越南官府所需之特殊才能，如乾隆 48 年(1783) , 

陳添保在海上捕魚，船隻囡風吹襲漂流到越南獲救後，被越南官府留置在當

地，其後在越南任職，並被拔躍出任越南之總兵。(不著編者， 1967: 32b) 。

3.遣退方式及路線

安排華人自越南回返中國之路線，分為陸路與海線二種。 (1)陸路:時稱

「內路J '路程自越南富安鎮至廣西油村隘口，計程有六十餘站24 (洪安全

(編) , 2005b: 61) ，穿過中越邊界後，至福建，需走「廣西大路h 路程較之

海路為遠，惟無盜賊侵擾，較為安全。(蔡廷蘭， 1959: 9) 遣送的對象，包括

商人或漁戶等民間人士。(2)海路:又稱為「外路J '穿過中越問之海域(今之

東京灣) ，從廣東瓊州，經過海南赤炭。惟此一路線，有遭遇海盜之風險，畢

竟南海始終存在嚴重的海盜問題。 25 (鄭瑞明， 1976: 3。一31 ; Dian H. Mur

ray, 1987) 

海難人員的回返，除了搭乘經修復之船隻外，主要由越南官府安排船隻，

其來源為越南官府所屬之船隻，或安排欲赴中國之船隻送返。值得注意的，

在送返華民時，越南官員另派船隻隨行護送，除了防止海盜的打劫，彰顯越

2哇以站計程，受資料所限，無法得知里程數。

25 越南沿海地區，於清初時，即一直受海盜的侵擾，海盜的來源與華人有關，有參與越南政

爭，於失敗後，仍無意願接受越南政府招撫而流亡於海上者，如駕駛烏糟船的「艇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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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宮府的重視等，此種方式適用之對象，以遣返清朝文武官員與其有科考資

歷、紳矜者為主。如上述之乾隆 20 年 10 丹，海州鎮標外委把總沈神郎及班

兵等所搭乘之船隻被風吹至越南;至次年 7 月 7 日，因華商高時記在越南建

造新船完工，欲回返中國時，被越南官方安排搭乘高時記的船隻，於 7 月 18

日返抵廈門。(洪安全(編) '2003a: 408 、 412-415 、 418-419) 因此，蔡廷蘭

的身份，符合由越南官方以船隻護送回中圓的慣例。

起初，蔡廷蘭及其胞弟在越南官員的協助下，返回所搭坐之船隻上取回

行李，辭別船主等人，返回廣義省城後，並未意識到越南官員已經規劃依照

往例，以海路方式，送他們兄弟二人回中國。然而，當蔡廷蘭聽了越南華人

黃文的分析後，決定採取陸路返回臺灣，請求越南官府提供證明， 26 並協助

其回返的旅途資金。由於蔡廷蘭的請求不合於往例，於是問題就變得棘手，

越南官員面「有難色」。一方面，越南官員勸蔡廷蘭等到隔年春南風吹起時，

搭越南官船直抵廈門，這是迅速與方便的方法;同時，嚴正地告知蔡廷蘭，

從陸路回返有違常規，須由越南國王做最後的裁定。至於越南官員是如何奏

報其國玉，不得而知。自蔡廷蘭表達其希望經陸路回返中國後，經過二十餘

天，越南皇帝指派專人來探親，其後，其他官員陸續聯袂訪問蔡廷蘭，探詢

與測試蔡廷蘭的態度與意願更改的可能性，同聲共氣的以「舍陸由舟」具有

的方便性來規勸，更以次年春天「南風初發J '即可以「備官船達廈門J '鼓

勵蔡廷蘭接受海路方式的送返方式。

面對越南宮員的遊說，蔡廷蘭即以「急歸奉母j 為理由，表現自己回返

中國並希望走陸路的強烈意願，方使來遊說者瞭解他的堅持和決心。因為擔

心自返意願不被越南官府接受，以及憂慮啟程回家的日期未定，蔡廷蘭「於

自成疾，十餘日不能起J 0 越南官府聽到此種訊息後，不時的派人前來探望，

一方面，表示慰問與關心，男一方面，則查探蔡廷蘭生病是真實或偽裝，並

打探如果越南官府仍決定以海路遣送，蔡廷蘭可能會有何種反應等。越南官

員的熱心探親行為，問接的反映出越南政府為蔡廷蘭之返回方法具有不同的

看法，甚至於官員間可能亦有所討論，惟未有任何具體的結論。

26 此種證明為發生海難者，其欲返回中間時，提供給清官員，以說明其非私自前往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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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蔡廷蘭這樣一個「合乎常情」的請求，越南國王自然無法斷然予以

拒絕，當然亦無法直接地同意，仍然要維持既有的行政程序，藉此顯示出越

南的行政體制與國玉的權威。十餘日過後，終於有了一個具體的結果，越南

國王經由他的官員，告訴蔡廷蘭有關他的決定，他說:

「據該名累乞由陸回貫，勢難久留，理宜俯從所請;著戶部封

遞白金十兩，賞助行資，仍由該省官從優妥辨。 J (蔡廷蘭， 1959: 10) 

越南國王尊重蔡廷蘭由陸路回返中國的意願後，和緩了蔡廷蘭和越南官

員雙方緊張的關係，畢竟以陸路或海路回返方式之擇選，並無涉及越南海防

安全維護的原則與國玉威信的問題(然而可能與貿易有關，下文敘述)。事實

上，蔡廷蘭選擇費時之陸路回返的方式，捨棄快速的海路途逕，透露出其個

人對海上航行的風險及海難過程缺乏安全感，在餘悸猶存下，遂無意願去面

對可能再度發生的風險，甚至於演變成災難。在越南方面，其國王也瞭解蔡

廷蘭在此遭遇海難方來到越南，海上航行充滿不可知性，為了減少蔡廷蘭的

心理壓力，同時亦可以免除強人所難的口實，因而尊重蔡廷蘭所做的選擇。

越南閻王批示戶部「封遞白金十兩，賞助行資J '即在海難救助既定的金

額外，另外又支給賞賜，表現越南國王對即將遠行者的祝福。越南官府則另

依例提供所謂的路費錢，如乾隆 20 年 10 月，清廷戰船從澎湖被風吹至越南，

於返程時，每人另外領到 50 貫路費錢(洪安全(編) , 2003a: 408) ，和米糧

等(不著編者， 1971: 36) 。

蔡廷蘭屬於個別的海難事件，依照既有的方法處理即可，似乎無有勞師

動眾的必要，然因越南官方考慮其涉及到清朝的士子，在接待的態度上，不

能輕率，失掉應有的禮儀，藉此表現出越南官方的真誠和細心。事實上，越

南宮方用心地安排，也得到蔡廷蘭具體的回報，即在他的著作中，詳細地記

錄了越南國王與官員對來自中國官員及士子所提供的細心照顧。

4.互惠及擴充質易機會

越南官府拖延蔡廷蘭以陸路回返之方式，其原因可能與越南期望透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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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送返而帶來的貿易機會，和皇室的利潤因而落空有關。因為，越南官府安

排獲救之華人回返中國，對越南國王及宮員來說，乃是一舉三得的方法。例

如己故臺灣彰化縣知縣李振青的眷屬等，因船難而漂流到越南，道光 11 年

(1831) ，越南國王指派工部及禮部等官員，陪伴李振青的眷屬等人一起搭船，

隨行人員包括軍人共有百人之多，如此大陣容的隊伍，除了避免海上受海盜

的侵襲，維護人員及船隻的安全;事實上，置放於船艙中的貨物，亦是越南

軍人所保護的要項。這一些貨物，包括肉桂、燕窩、沉香、烏木、象牙、犀

角等，皆為廈門市場上最秀的物品。越南國王藉由送回華人的機會，除了可

以取得清廷的嘉獎，獲得清帝的獎賞及修船經費的補助，另一方面，取得清

廷的同意後，順利地出售船上所載運的貨物，並購買及添置越南市場所需之

中國貨物返回，又可以獲得高昂的利潤。(周凱， 1961b: 253) 

在遣送遇海難之華人難民回返，越南官府採取宮民區分之法，與其欲藉

此達到促進越南與中國的貿易有關。這樣的想法與做法，始於何時，不得而

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經濟的手段和方法，卻顯示出越南官府對清政

府實施的「朝貢J 貿易的看法。中越闊的質易，除了以「朝貢」名義，獲得

清帝贈送給越南至北京之代表團之禮物，與在越南代表團住所附近進行物品

交易外，也包括在中越邊境所從事之貿易。惟這樣的貿易，似乎無法滿足越

南的需要，但是在清官府所設定的貿易方法下，又不能進行實質性地改變，

故藉著送返華籍海難人員及其船隻，以擴大或增加越南對中國的貿易。

面對越南此種藉送海難人員回返而進行貿易的舉止，清官府依規定仍需

要對越南船隻所載物品進行審核，然而，鑒於送返遇難華人的盛情，及鼓勵

其救人的善舉，往往同意所請。清帝關心的是送返海難人員背後的意酒，即

越南官府對清帝的忠誠，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下，越南官府的質易，反亦可視

為其懷柔遠人政策之延伸。

5. 中國官員的看法

自康熙 23 年 (1684) ，清禮部即咨告中國之藩屬國，要求其協助遭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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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之華人回返中國。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3: 30) 在越南協助華

人回返之例子中，如乾隆 60 年 (1795) 10 月 24 日，海外i鎮城守營千把總陳

士培與臺灣班兵的人、羅源營帶兵官劉天雲與臺灣班兵 53 人、船員等人;

死亡 79 人，生還有 55 人華灣至廈門越南河羅海渚(富春鎮城附近)分三批

返回:嘉慶元年 (1796) 2 月， 21 人返回鎮南關;嘉慶元年(1796) 3 月 12

日，有 5 人返回鎮南關;另 29 人，嘉慶元年 (1796) 4 月 11 日，返回廣東，

兩廣總督朱桂以越南國王阮光績「事天朝、畏威服，因內地官兵遭風漂至該

國，即令製備衣衫、盤費，護送來閱，實屬克盡藩臣之道J 0 28 (洪安全(編) , 

2005a: 373 '洪安全(編) , 2003a: 408) 此外，嘉慶 20 年(1796) 4 月間，

越南官府送臺灣班兵及平民共 146 人和武器等至廣西太平府，兩廣總督蔣攸

站等議認為越南國王護送「天朝官兵J 回中國之舉， r實屬恭I1慎小心，克盡藩

臣之道J 0 (洪安全(編) , 2005b: 61) 

除了越南外，其他國家之官員送返華籍海難人員，清官員的看法亦是如

出一轍，例如琉球，為華人船隻漂流的次數較多的地區，琉球官員提供必要

的救助外，亦安排船隻遣送至福建，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2000: 157一

158) ，對於琉球救助華人之措施，清官員認為協助華人返回，乃藩屬國對宗

主國的一種忠誠的表現，較無自互惠的角度來思考 O

至於接受越南官府安排回返者的看法，如蔡廷蘭本人會云，在他「以風

濤之厄，身履異域J 下，越南官府之所以協助他順利的回返澎湖，因為越南

受清朝之「聲教所被，能使窮荒海壤，隅喘向化，中外一家，贈資得歸鄉土;

27 清廷以「今海禁已開，各省人民海上貿易者甚多，移文潰海外國王等，凡有船隻飄至者，

收養解送。」

28 此外，如乾隆 21 年 10 月，漂流到越南之臺灣班兵，越南國玉對這一些遇難之班兵， I既給

口糧，又贈路費J '福建巡撫鍾音認為越南國玉的表現「似屬恭順J '全然就是上對下的口

吻。

29 例如江南蘇州府吳縣商人游仲謀等 82 人從事海上質易，船隻連風漂流到琉球獲救;乾隆

10 年 4 月，琉球遇事蔡宏讓等奉命送游仲謀等 82 人至福建，對於此種救助華籍人員之義

舉，閩部總督馬爾泰等人奏報清廷時指出 I伏念琉球遠島外藩，久經恭順，今復困難商

遭風飄至彼地，不惟多方奔救，大加撫帥，使難民穫意外之全安，而且遣員護送商貨來閩

清交，愈見遠夷愛戴之忠忱， ...... 0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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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莫非聖天子高厚之成生哉! J (蔡廷蘭， 1959: 41) ，即清朝皇恩無所不在，

這對一個長期接受科舉思想薰陶的士子來說，感謝天子聖恩，應是可以理解

的事。

值得注意的，越南官府救助海難船隻及人員之對象及範圈，除了華籍船

隻及人員外，亦兼及非華籍船隻及人員，如琉球船隻及人員，將其送交駐守

廣西之清朝官員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3: 338-339) ，再依照清朝

實施之外國籍海難人員的救助方法，由廣西經廣東送往福建，經由福建官員

安排搭船回到琉球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3: 1081-1082) 。在東亞

海域中，由於中國所實施之外國籍海難人員的救助方法，並輔佐於英國及美

國等船隻航行時救起的海難人員32 (愛漠者等(編) ，黃時鑑(整理) , 1997: 

255一256) ，已然形成東亞海域海難救助體系，對航行船隻及人員提供安全的

保障，而越南救助華籍海難船隻及人員，其為東亞海域海難救助體系中不可

減少的一環。 3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3: 701一702 ;湯熙勇， 2006) 

蔡廷蘭等人之船隻在發生海難後，得到越南官府的協助，平安的回返，

無疑的，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反觀外圓籍的船隻，漂流至臺灣，幸運得能

在海中保存性命者，卻需要面對臺灣住民的無情待遇。曾任興泉永道的周凱，

閱讀蔡廷蘭賦詩後，在其書寫的「撫抑六首答蔡生(即蔡廷蘭)J 中，感慨地

說， I側閉瀕海民，見海船失事:拯物不救人，乘危搶奪肆。呼號瞋不援，轉

囡以為利。......爾民痛改悔，天心亦欣熹。 J (蔡廷蘭， 1959: 52) ，當然，臺

灣住民對待外國籍海難人員的態度及方法，有伸出救援之手，也有趁火打劫

者，此涉及臺灣的歷史及生態環境，與越南之情形有所不同。

30 如清嘉慶 6 年 (1801) 5 月，廣西太平府官員接到由越南官員送達之琉球中山府人蒙氏等 15

人，該 15 人係搭運米船往琉球八重山，船隻被風吹到越南海邊，有 13 人不幸去世。

31 如i育問治 11 年 (1872) 7 丹，福建官員接到廣東官員送來經由越南官員送達之琉球人長興

善庸等 53 人。

32 如道光 16 年(1836) ，搭乘 24 人之船隻，自臺灣到澎湖，途中遇風，船隻不慎失事，脆桿

斷裂，在海上漂流，被英圈船救起，向年 12 月 6 日，英國船救起送到新加坡，再轉送回國

中有 7 人死亡。

33 如道光 12 年(1832) 4 月，朝鮮將所救起之琉球船隻及人員，送交清朝盛京將軍協助轉由

福建官員送返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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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蔡廷蘭的海外歷險:對越南官員與華人的觀察

因為海難，前往越南，留下了個人親身經歷之觀察記錄和著述，目前僅

有潘鼎瑾與蔡廷蘭二人。潘鼎建於康熙 27 年 (1688) 前往廣東時，他乘坐的

船隻，不幸被大風吹到越南，經越南官府的協助，安全返田廣東後，根據其

實地觀察而撰寫了〈安南記遊〉一文。該文所涵括之範圈，正為清朝平服鄭

氏政權後之第四年，由於在清朝入關之初，南明政權與鄭氏政權一直與越南

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越南對清朝的態度多所觀望。等到清朝收服鄭氏政權

後，根據潘鼎陸之描述，越南「有街市數十，日天朝街，尊我中夏臼天朝，

稱我中夏人日天朝人，沿舊制也J '也是瞭解越南之情況第一手資料。(潘鼎

哇， 1991: 36) 

蔡廷蘭則於道光 15 年 10 月 12 日，進入越南，同年 12 月 21 日啟程返回

中國，至次年 5 月 88 回到澎湖，在越南居住時間有 60 餘白。時為越南明命

帝的統治進入第 16 年，正值越南逐漸被帽起的法國勢力控制之前。 34 (郭振

鐸、張笑海， 2001: 500-536 ; Alastair Lamb, 1970: 139一156)

j番鼎注與蔡廷蘭的著述，與外國籍海難人員回返其國家後，所留下的個

人著述或官方的調查內容形成一個對比。在外國籍海難人員的記錄中，對臺

灣(和中國大陸)之所見所聞，如漂流到澎湖之朝鮮濟州人李邦冀所留下的

記錄， 35 雖然李邦冀所見所聞有限，亦不失為一個瞭解中國內部情形的管道。

嚴格說，海難記錄、海外經驗書寫等雖與一般所謂的「旅行J (traveI) 

記憶不同(Joshua A. Fogel, 1996: 1-10) ，惟前者在獲救後，於異地的生活

與回返途中的見間，亦可以視為廣義旅行的一種，為研究異地生活經驗的最

佳素材。因為蔡廷蘭停留在越南的時間較長，而且他個人在〈澎湖續編〉編

賽過程中，從事資料收集與採訪工作，累積了豐厚的民問田野經驗，在這樣

34 明命帝的統治期間自 1820 到 1841 年。

35 如朝鮮濟州、i人李邦冀於清嘉慶元年(1796 年、朝鮮正祖 20 年) 10 丹初 6 日漂流到臺灣澎

湖，並於次年 6 月被遣送回漢陽後，撰寫〈漂海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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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雖然是在異地越南，對當地民情風俗之觀察，具有駕輕就熟之優

勢，其觀察的範圈亦廣，惟亦有所限制，即受語言的不足，如蔡廷蘭所說，

「身履異域，雖譯語不能詳盡，幸遇同鄉流寓者眾，得隨地訪問其事J (蔡廷

蘭， 1959: 41) 。

對蔡廷蘭的經歷及記載，清朝官員或知識份子有何反應，例如關心時局

變化之徐繼舍，於 1848 年刊行〈瀛寰志略} ，為一部著名之世界歷史地理學

著作， 36 即收入蔡廷蘭的越南行(徐繼會(著) ，宋大JI/ (校注) , 2007: 21)。

惟清朝中央及臺灣的官員等，對蔡廷蘭之異國歷險的特殊經驗，並無甚特殊

反應，似乎反映出對越南事務的興趣不高37 (參見張秀民， 1992: 153-1位;陳

益源， 2006: 74-77) ，例如，清道光的名臣林則徐僅以詩句勉勵及贊揚蔡廷蘭

在越南的表現及其涉險的經過。(林則徐， 1995: 351-352 ;楊國棋 '2008:375一

376) ，此或與當時中國身處列強武力環伺及壓力下，越南問題並非具有優先
性有關。

在地理上，越南位於南海，與臺灣的距離，搭船之水程為八十三更即可

抵達。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演變，蔡廷蘭根據中國歷朝歷代有關越南的歷史文

獻記載中說明，從秦漢時期起，即已為中國行政疆域的一部份。至嘉慶七年

以後，包括越南內部的政爭與官員組織、民情風俗等，則依據蔡廷讀個人「聞

諸道路者......與所自觀者」所整理，其內容有不同的看法，如林豪強調蔡廷

蘭「嘗遭風漂至越南，由陸間關旋里，歷四閱月之久，行一萬里而遙，乃得

隨處留心，博詢土俗J '其著作值得肯定。(陳益源， 2006: 27) 

有論者認為蔡廷蘭過於偏重其於越南官員之交往，忽略了越南社會情況

36 徐繼會於 18哇8 年，在闊前總督兼福建巡撫任內刊行〈瀛寰志略卜共 10 卷。〈瀛寰志略〉

運用近代地理學的理論及方法，例如他運用經緯度標示地理位置等。

37 <海南雜著〉除有俄文譯本外，至 20 及 21 世紀初，另有日文及越南文之譯本出版，對於上

述之海難及停留在異國之海外歷險經驗，各國政府之反應有所不悶，如前述之朝鮮人李邦

冀的經歷，讓朝鮮閻王感到好奇，除了召見李邦冀本人，當面聽李邦冀敘述其所經過之薑

灣及中國大陸之山川風俗等，並責成朝鮮史官，針對此一特殊經歷予以記錄，由朴趾源以

「漢字」書寫成〈書李邦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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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8 越南官員、華人為蔡廷蘭論述的二個主要中心，以下就其與越南官員、

華人之間的互動與觀察等二部份來說明 O

1.越南官員

在〈海南雜著〉中，蔡廷蘭記錄了接待他的各階層的官員，除了表達對

他們在他遭受危難後伸出救援之手外，蔡廷蘭藉此彰顯越南官員的文化內涵

與儒學的關連性。清朝官員在中國領土與藩屬國閻王及官方代表往來，有固

定的行為規範，代表了禮儀與宗主國的地位;至於在藩屬國境內，藩屬國國

王與官員在其統轄之屬地上，接待來自清朝的正式官方代表的方式，如代表

賜封之官員等，與非正式之官員及士子等，則由藩屬國官員依其禮儀實施。

以蔡廷蘭的職級及地位，尤其他是因為海難而來到越南，本就不易有面

謂越南國玉的機會;然在越南官員方面，包括知府、巡撫及大學士等中級以

上官階者，均有接觸與來往，在互動的過程中，以漢字詩文的評析與字帖的

贈送等為主要交往的內容。

事實上，藉著善待蔡廷蘭與其他涉及禮儀之往來方式，越南官府向蔡廷

蘭及其後所代表的清朝(至少越南官員應有的想像)傳達訊息，即除了定期

朝觀及進貢外，越南以天朝為師，並以之為學習的對象，注重詩書及以禮相

待天朝的士子，體現越南官員與天朝宮員有相同的喜好，博取宗主的認可與

歡心，這種喜好可能產生與呈獻給宗主的責物與禮物具有相似的效果。

2.越南華人

明末清初之際，為華人移入越南之主要的時期。在此一時期，華人居住

地區，與清初以前所不同的，從越南北邊向南方擴散。由於華人遍及越南各

站在俄文譯本中，譯者以〈海南雜著〉之價值， r在教述由安南沿東京灣至廣西之路線J ;惟

其缺點， r敘述受優待之處甚多，而於記錄社會風土者少，且其所記，巴多見於前人之書」。

針對譯者所評，論者以為該 f書中所記明命時代之典章制度、風土人情，多為前人所未道。

其妙處尤在蔡氏之自注，惟譯者對於注文，均混作正文，或加刪削，已失其書本來面目矣」。

由於〈海南雜著〉之俄文譯本已不復見，無法辨識所謂 f其妙處尤在蔡氏之自注j 等，於

此僅就蔡廷蘭的越南異外之旅評估其撰述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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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帶來的影響更為明顯，來自中國的儒學思想、衣服、建築及風俗、貿

易方法等，在越南的社會及文化中，皆可見到。 (Alain G. Marsot, 1993: 25-

26 ;鄭瑞明， 1976: 30-31) 

自蔡廷蘭抵達越南後，受限於語言能力，華人為主要之接觸對象，在越

南官府的刻意安排下，華人的住所成為他的生活空間。這種安排的考慮，除

了由華人負責接待工作，可以讓蔡廷蘭有熟悉與妥適的感覺;男一方面，官

員可以確實地瞭解蔡廷蘭等人活動與交往的情況。因此，對華人的生活，蔡

廷蘭有實質的接觸和近距離的觀察。

檢視在蔡廷蘭的書中，有關華人的記錄，包括: (1)在越南的華人，男性

較受到歡迎，越南女性「好納唐人為婿，呼唐人為叔J (蔡廷蘭， 1959: 38) ; 

(2)華人中，有錢者「構瓦屋，高門戶，備器物，稱大家圍J ;社會地位不高者，

與越南人一起居住，受到越南民情「雜葬僚舊習，詭隨輕吝，殊不可親J (蔡

廷蘭， 1959: 37-38) ; (3)華人在家中聘請教師，教導子弟接受華文教育，研讀

與中國相同之「四子書、經史、古文、詩賦」等書;然因無字帖，筆舉不足，

改採在磚上塗泥水，用竹筆教授與學習書寫，以致於顯得粗劣。(蔡廷蘭， 1959: 

9) 上述有關華人的情況，勾勒出一些片斷，有助於瞭解華人在越南社會的角

色與教化問題，在相關的著作中較少論及(鄭瑞明， 1976: 89-95) ，亦有補充

的意義。

中國的儒學與文學，在越南受到尊祟，以 17 及 18 世紀為例，越南有文

廟及太學堂等之興建，儒學家及文學家人才輩出，其中不乏華人後裔，已經

成為越南歷史的重要內涵。(鄭瑞明， 1976: 89-95) 然而，蔡廷蘭對華人的敘

述篇幅並不多，未能描繪出的世紀中期以前的華人社會外貌，這是令人遺憾

和不解之處。其中的因素，與越南官府的態度有無關連，還是因為蔡廷蘭個

人的因素，正如上述，停留於越南的第七天時，當蔡廷蘭與船主前往廣義省

城，行至省城門外，在華人林遜邀請下，蔡廷蘭與船主方至其家中借住一宿，

然而林遜與蔡廷蘭兩人相識的過程，卻是蔡廷蘭在參觀當地市集時，偶然與

林遜相識的，由此可知，越南官府並末全然限制蔡廷蘭的行動，仍可選擇其

居住地點。此外，在向中越邊境移動時，對於華人的助人熱誠與鄉情的熱烈，

蔡廷蘭有間是華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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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蔡廷蘭個人的價值觀應是對華人的態度或評價之關鍵因素。蔡廷

蘭本人好讀書，為附生及鷹膳生，其志業為儒學，長期投身於詩文及科考，

在鄉里中，以文著稱，曾先後受聘主講於臺灣崇文書院、引心及文石書院。

這樣的一個背景與經歷，與他執著於父母在不遠遊及重鄉里之理念，以致於

對離鄉背景的「流寓」華人的評價有所保留。

此外，對於移居在外的華僑，自清朝入關以後，清政府維持一個負面的

態度，華人出海或從事質易活動，均需接受官方的查核與管制，移民更在限

制的範圍內，因此，即使有居住外闊的事實，無不採取各種方法來隱瞞，以

減少來自官方的調查與干擾，而蔡廷蘭在其著作中，以嚮約的方法呈現華人

的樣態，足以反映出清朝消極的移民政策的氛圍。 39

對於蔡廷蘭的海外歷險經驗，他的老師周凱認為， r生此遊可謂奇壯矣!

顧念生生長窮島寂寞之鄉，縱能力學，見聞寡甚步，天豈以跌蕩其胸憶，開豁

其心思耳目，以益其為文耶? J (周凱， 1959: 3) 事實上，越南行旅擴展了蔡

廷蘭的地域視野，即從臺灣到遙遠的「炎荒」越南經歷。在蔡廷蘭的著作中，

圍繞者二個核心，即臺灣及儒家文化，前者以地理為主40 (蔡廷蘭 '1959: 7) , 

後者則以當時之士子及為宮者之階層及華人為對象。

蔡廷蘭的著作自然是記載其個人的海難與海外歷險經驗，亦為一本介紹

越南受中國影響的著作，也隱藏有協助認識臺灣以外之世界的目的。此外，

蔡廷蘭的著作內容，依據他個人的在越南的親身經歷及強調他自己感興趣的

對象為主，而且以中國人的經驗來表述，其範圈包括山川地理、衣食住行及

禪儀風俗等，在不同的評價中，反映出一位傳統中國士子眼中的越南印象。

由於蔡廷蘭的特殊海外歷險經驗，及其描述觀點與內容，在彼時之中國文人

的旅遊書寫中，呈現出一定的時代意義。

39 自 1860 年始，在英、法兩國兵臨北京的壓力下，清廷被迫分別與英、法兩國接訂續增條約

(即北京條約) ，同意華民可以自由與外國簽立合同出國工作。自此之後，從清初實施的海

禁政策，方逐步地改變對海外移民的消極與忽視之態度。

的例如蔡廷蘭介紹越南的地理位置，依據臺灣的距離來衡量;此外，描述越南民家住宅之空

間環境，以臺灣為類比對象，如種植竹子、甘蕪與檳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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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結論

從一地到另一地，或自甲國至乙國的空間移動，有旅行、求佛法和經商

等不同的原因，其中國海難而帶來異地的旅行機會，則是一種較為特別的類

型，蔡廷蘭之海難與海外歷險經驗為著名的例子之一。遭遇海難之閩臺船隻

及人員，漂流到中圓東南沿海地區及越南。蔡廷蘭的海難事件之所以受到比

較多的討論，無疑的，與他記錄海難經驗的著作有密切的關係。在留存之清

代記錄海難事件的檔案，及中國海域周邊國家曾救助華籍船隻與人民的資料

中，此一海難記錄並不多見，從充實海難內容的角度衡量，顯得蔡廷蘭的著

作之意義及重要性。

近代中國與越南之間，除了朝貢代表團與貿易，及政治性移民的往來外，

海難所帶來的因緣際會，為另一種形式的接觸。四面為海洋所包圍之臺灣，

有外面的船隻漂流到臺灣，也有從臺灣漂流到外的船隻，蔡廷蘭等人漂流到

外的海難事件，意外地促成臺灣的住民與越南官僚體系和華人的接觸，增添

了臺灣和越南在空間上的聯結。此外，從海難救助的角度衡量，越南官府對

臺灣海難船隻及人員所提供之救助，與中國對越南海難船隻及人員所提供之

救助，為南海構成一個區域性的海難救助，再將其與中國所建立之海難救助

方法聯結，成為東亞整體海難救助方法中重要的一環。在其著作中，蔡廷蘭

記錄了他自己在傳統中國科考體系中獲有功名的身份，得能受到越南官式規

格的禮遇和華人的照顧，因海難緣由流落在外國，為宗主國人民所接受的待

遇，提供了具體的案例。

海難固然是對生命無惰的挑戰，也是生活經驗及知識的擴展機會，蔡廷

蘭的越南經歷為最佳例子之一，誠如他自己所說， I不知天將摩造於余，而先

使流落遐荒、窮愁拂鬱，因以擴見聞於海外之國，未可知耶?然亦幸矣」。在

蔡廷蘭的經歷中，包括了海難及越南經歷兩部份。就海難經歷而言，當時居

住在華灣的住民，尤其對常在海上行船者來說，例如澎湖住民，常年在海上

活動，也許無甚特別;但是，在越南經歷的部份，他自越南返回澎湖之過程，

和對越南社會及華人社會之觀察或心得，毋寧是相當特別的「越南經驗h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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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僅少數人得能有此際遇的。越南經歷對蔡廷蘭個人在任宮和仕途中，雖未

提供實質性的助益。然而，蔡廷蘭的海難歷險和特殊的「越南經驗J '應為臺

灣的海洋文化中重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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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835 Cai Ting-lan (蔡廷蘭) and his brother, residents of Peng-hu, 
returned to the Peng-hu Islands from Kinmen Island, part of Fujian prov
ince, by ship. Unfortunately, his ship was caught in a storm at sea, and he 
and his brother and other passengers were shipwrecked on the Vietnam 
coast. The government of Vietnam provided food and helped to repair 
the broken ship. After Cai Ting-lan and his brother stayed in Vietnam 
for three months, they finally returned to Chin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Vietnam's government. Cai Ting-lan was in contact with civil officials 
during his stay in Vietnam. Furthermore, he buil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living in Vietnam. They were taken by escort to the 
Sino-Vietnam border. Upon their return to China, Cai Ting-lan wrote up 
his travel experiences, and published Hai-nan-za-zu {海南雜著}. His 
travelogue combines information on the politicial situation of Vietnam 
and on the socie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there. Although there is insuf
ficient information on overseas Chinese in Cai Ting-lan's travel account, 
the work provids a fascinating narrative of cultural contacts with Viet
na口1.

Key Words: Cai Ting-lan, Vietnam, shipwreck, Peng-hu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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